
”适当限缩
慈善法修改范围

2022年 12月，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对

慈善法修订草案进行了初次审

议，根据各方面意见，对法律修

改方式进行调整，采用修正方式

对现行慈善法的部分内容进行

修改完善。

“慈善法由十二届全国人大

四次会议于 2016年 3月通过，施
行仅 7年，提出修正的重要原因
之一，是为更好发挥慈善在应对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作

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许安

标表示。

许安标说，根据立法技术规

范和立法实践，修订是对现行法

律作全面修改，修正是在保持现

行法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对较为

成熟和有共识的内容进行必要

修改，即部分修改。

他表示，慈善法的修法初衷

是完善突发事件时的慈善、募

捐、资助等制度，针对慈善领域

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实践

经验，比如互联网时代出现的

“指尖公益”“人人公益”等新情

况、新问题，有必要对这些现象

进行合理规制，完善相关制度，

增强修改的针对性、导向性。

“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对慈

善法进行适当的、必要的修改，

但不宜进行全面修订。从多年的

实践看，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大

会通过的法律通常以修正方式

进行部分补充修改；个别情况下

对于施行 20 年以上的法律，常
委会才考虑根据实际情况变化

进行修订。”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

任张勇说。

“调整后的修正草案，更符

合这次修法初衷，更好地聚焦主

要问题。”张勇表示，慈善法修改

应针对慈善领域暴露出来的短

板，尤其是影响慈善行业公信

力、社会公众的关

切问题，有针对性

地加以规范，使善

行得到保障和尊

重，使善心受到呵

护和鼓励。

新增应急慈善专章
如何更有效回应公众

郑功成表示，针对以往重大

灾难激发社会捐献热潮，因协调

不够出现不少乱象，修正草案要

求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

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依法

建立协调机制，明确专门机构、

人员，提供需求信息，及时有序

引导开展募捐和救助活动；鼓励

慈善组织、慈善行业建立应急机

制等。

“这些较为细致的规定，弥

补了现行法律规制的缺失，有利

于避免以往大灾大难中慈善应

急的失措行为和有违慈善本意

的现象发生。”郑功成认为，修正

草案规定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开

展公开募捐，在应急处置与救援

阶段，至少每 5日公开一次募得
款物的接受情况，这样要求不符

合慈善组织的实践。

他表示，重大灾难事件发生

后，真正用于应急的只是捐赠中

的一部分，相当一部分要用于灾

后重建，还将持续几年。他建议，

应急慈善的相关规定中不要苛

求信息公开，应加强应急协调并

将灾后重建纳入平常监管。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李慧

琼建议，在应急慈善一章中应明

确应急慈善不仅指紧急救援，还

包括临时安置和灾后重建，还应

为应急慈善的公开募捐备案设

置绿色通道。

如何放心
在网上帮助陌生人

郑功成表示，现实中类似于

水滴筹、轻松筹等平台开通的个

人大病求助通道每年筹集的善

款逾百亿元，但过去一直不被认

为是慈善活动，法律留下了空

白。修正草案的规定有利于这种

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行善行为

规范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胡小青是一

名医疗工作者，她注意到互联网

众筹平台在发挥巨大正能量的

同时，也出现了不少乱象：有的

求助人隐瞒财产、夸大病情，有

的平台员工在医院“扫楼”拉客

户，不仅对个人信息审核不严，

有的甚至刻意包装病情，损害慈

善行业声誉。

对此，胡小青建议，尽快制

定相关标准，实施个人求助网络

平台的准入和退出行政许可，健

全相应的规范管理制度和奖惩

制度，比如建立民政、公安、医

院、金融、网络等部门的共同协

调审核机制，向社会求助的病例

信息可由医院方参与审核，求助

人的家庭（经济状况）由公安、金

融部门等参与审核等。

胡小青还建议，将网络个人

求助信息真实性状况纳入社会

诚信记录，在法律上明确互联网

个人求助者诚信义务，严惩诈骗

行为，增加救助平台公信力。

个人捐赠的税收激励
如何体现

“各国慈善事业激励的主要

对象都是个人捐赠。而我国国家

税收政策对企业捐赠的激励力

度较个人捐赠的激励力度已大

大强化，这种重企业、轻个人的

本末倒置的税收激励与慈善事

业的本质要求显然是相悖的。”

郑功成说，建议在此次慈善法修

正中对个人捐赠采取类似企业

捐赠税收优惠政策的表述，以此

发出正确的信号。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郭树

清认为，公益捐赠要给予各种优

惠，包括税收方面的优惠，但是

现在这个规定不系统，工作中许

多人并不知晓。他建议，应进一

步便利税收优惠政策，特别要关

注非货币或者非现金资产慈善

捐赠的税收问题。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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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法从修订到修正：
填补个人求助行为立法空白

新闻NEWS

根据民政部实施好“阳光慈

善”工程的部署要求，为进一步

打造广州市公开透明、廉洁高效

的慈善环境，健全慈善事业监管

体系，推动慈善组织公信力建

设，10 月 26 日上午，由广州市
民政局指导，广州市慈善服务中

心、广州市慈善组织社会监督委

员会联合主办的 2022年度广州
地区慈善组织透明度发布会举

行。活动现场发布了 2022年度
广州地区慈善组织透明度排行

榜单及分析报告、颁发慈善组织

透明度 A级牌匾、邀请获 A 级
评价慈善组织代表分享透明度

建设经验。

2022 年度广州地区慈善组

织透明度排行榜单及分析报告

显示，透明度等级划分标准由高

到低划分为 A、B、C 三个等级，
慈善组织透明度在 B 等级及以
上的组织占比超过七成，透明度

整体维持高水平。

广州市慈善服务中心有关

负责人介绍，广州市慈善服务

中心、广州市慈善组织社会监

督委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慈善法》《慈善组织信息公开

办法》《广州市慈善促进条例》

《中基透明指数指标》等相关法

律法规政策规定，广泛征集了

广州市社会组织管理局、3 个
专家团队、21 位慈监委委员、
217 家慈善组织等多方意见，并

在梳理总结近年来慈善组织透

明度评价的工作经验基础上，

对往年施行的《慈善组织透明

度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修订。

具体修订内容有：调整三级指

标“接受境外捐款或资助”“信

托事务处理情况及财务状况”

的评价说明；调整三级指标“专

职人员数”的分类；增加三级指

标“原始资金出资方”“党组织

建设情况”“参加等级评估情

况”的评分标准。

从今年的透明度榜单和分

析报告中，可见广州地区慈善组

织的信息公开水平稳步提升，透

明度总体表现良好。近年来，慈

善组织数量显著增多，参评的慈

善组织数量呈逐年增长趋势，慈

善组织的透明度平均得分及得

分率明显提高。此外，从 2017至
2022 年度，透明度评价获得 A
等级的慈善组织数量逐年增加，

共有 10家慈善组织在透明度评
价中连续六年获得 A 等级，充
分体现了透明度评价在推动慈

善组织透明度建设中发挥的持

续改进作用和价值。会上，获得

2022 年度广州地区慈善组织透
明度 A 级的慈善组织代表广州
市暨海慈善基金会、广州市妇女

儿童福利会、广州市越秀区齐志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进行了透明

度建设经验分享。

据悉，广州市慈善服务中

心将充分运用本次评价结果，

坚守阳光慈善，持续打造慈善

事业廉洁品牌，评价结果运用

包括：一是加强宣传推广，对在

本次透明度评价排行中获得 A
等级的慈善组织进行重点宣

传，发挥榜样引领、先进带动作

用，提高慈善组织主动公开、促

进阳光慈善的积极性；二是链

接项目资源，为 A 级慈善组织
优先链接慈善项目资源，加强

慈善组织的联动与合作；三是

提供培训渠道，为 A 级慈善组
织优先链接培训资源，提供更

优质的培训平台和资源，壮大

慈善组织的专业人才队伍。

（据中国日报网）

广州连续六年发布慈善组织透明度榜单

10月25日起，经过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初次审议后的慈善法修正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修正草案将个人求助行为和提供个人求助的平台纳入

慈善法规范，授权主管部门制定相关政策，这是对现实情形

的尊重，也是对基于恻隐之心救急难、帮助特定受益人的慈

善行为的立法认可，填补了立法空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郑功成说。


